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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3/70. 联合国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

大会，

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

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会议

瀑僖如能基于人道理由就禁止或限制使用特定常

规武器，包括任何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

伤作用的常规武器，达成普遍协议，将可大大减轻平

民和作战人员的痛苦，

意识到基于人道理由不使用或限制使用特定常规

武器的积极效果，还可以鼓励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达成

裁军，

回顺其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九日第 32/152 号决

议，其中决定在一九七九年召开联合国禁止或限制使

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

规武器会议，

重申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托付该会议的任务，即1

审议这些武器的特定类型，包括构成以往讨论主题事

项的各种武器，并重申特别会议请一切国家对此项任

务的执行作出贡献的呼吁，＠

回顺其关于召开联合国会议芳备会议的决定，其

中筹备会议的任务是为联合国会议建立达成禁止或限

制使用某些常规武器协议最可能完善的实质性基础，

并审议有关召开联合国会议的组织事项，＠

1. 注意到《联合国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

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会议》

的筹备会议第一届会议的报告，＠及其在组织方面取

得的进展，

2. 注意到已有一系列关于联合国会议实质性工

作的提案提出，并己就这些提案交换了意见，

3. 重申其信念该联合国会议应就某些可被认

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方面的

具体文件达成协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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＠第 S-10/2 号决议，第 86 和 87 段。

＠第 32/]52 号决议，第 3 和 4 段。

＠（大会正式记求，第二十三届会议，补编纶 44 ~九 (A/33/
44) 。

.. 1. 赞同为备会议决定自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九日

至四月十二日举行另一届会议，以便就联合国会议的

组织和实质方面继续进行筹备工作；

5. 重申其于一九七九年召开联合国会议的决

定，并赞同筹备会议所作联合国会议应于一九七九年

九月十日至二十八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建议，

6. 请各国积极参与筹备会议的进一步工作和参

加联合国会议，井尽可能派遣具有必要法律、军事和

医药专门知识的人员出席，

7, 请秘书长继续协助筹备会议进行工作，并为

举行联合国会议进行必要的准备工作，

8. 决定将题为«联合国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

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会

议：会议的报告》的项目列入第三十四届会议临时议

程。

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四日

第八十四次全体会议

33/71. 审查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所通

过的各项建议和决定的执行情

况

A 

同以色列的军事勾结和核勾结

大会，

对于以色列持续和迅速的军事扩充，瀑为忧虑，

对于以色列企图取得核武器的证据日益增加，惠

到震惊，

对于以色列向黎巴嫩南部的难民营和民用目标使

用集束炸弹，褒示震惊，

回瞩大会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九日第 3263 (XXIX) 

号、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一日第 3474(XXX)号、一九

七六年十二月十日第 31/71 兮和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

二日第 32/82 号各项关于在中东区域建立无核武器区

的决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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